附件: 

2019年农药登记试验总结报告

（提纲）

一、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基本情况。包括：①组织机构及人员、②质量保证、③试验设施、④仪器、材料和试剂、⑤试验体系、⑥被试物、对照物和样本、⑦标准操作规程等内容实施情况。

（二）主要变化情况。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自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，①组织机构及人员、②质量保证、③试验设施、④仪器、材料和试剂、⑤试验体系、⑥被试物、对照物和样本、⑦标准操作规程等内容变动情况。

二、农药登记试验开展情况

（一）根据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范围（或经农业农村部指定）承担农药登记试验的类别、数量、承担人、试验地点及进展情况（附详细列表）。
（二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承担分项或分包试验的，应说明相应试验类别、数量、承担人、试验地点及进展情况（附详细列表）。

（三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已完成试验报告情况（附详细列表）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（一）日常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；

（二）对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对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建议；

（四）其他涉及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、监管等的意见建议。
四、需提交的其他材料
（一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年度报告真实性声明；

（三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主计划表（自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）；

（四）质量保证部门执行年度质量保证计划情况（自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）。

